
第一章 帶娃測試 

邵云湖穿進這本《伐越傳》已經二十年。 

說穿書嘛，她跟書中男女主角毫無關連，故事發生在京城，她卻是穿到江南的鄉

下，一個名叫稻豐村的小地方。 

說不是穿書嘛，但又明明白白在同一個朝代，同一個皇帝，同一個文化背景，同

樣的國運演變。 

譬如說，天晁十二年，北召國來襲，這跟書中一模一樣，差別在於書中男主角領

兵出征，女主角生死相隨，她這個鄉下小姑娘卻是餓肚子——戰爭，國家徵兵，

邵云湖家中只有一個弟弟，可免當兵，但稅銀就更加重了，邵家捨不得這第三代

唯一的男丁去送死，繳稅那是繳得心甘情願，拿不出錢來，那就大家一起餓肚子。 

邵云湖身為現代人卻過起了古代歲月，一開始當然萬般不習慣，但這日子都過了

二十年，不習慣也習慣了，習慣了一日兩頓，習慣了稀粥鹹菜，習慣了在農忙時

節幫忙鄰居照顧孩子賺些銅錢，習慣了要大日子才有肉吃。 

她原本害怕家裡重男輕女，結果也還好，當然，對弟弟邵一峰是比較好，但也不

會太過虧待她，她不喜歡農村人以夫為天的思維，不想嫁人，說要在家當老姑娘，

家人也不勉強她，隔壁的許旺弟可是被賣給了屢考不上的暴躁讀書人當姨娘，許

家說得好聽，把女兒嫁給了識字文人，也不算委屈，可誰不知道是因為許旺弟的

哥哥要成親，家裡沒多餘的房間，只好賣女兒蓋房，為的就是傳宗接代。 

這放在現代十分離譜的事情，在稻豐村卻屢見不鮮，年少女子就是物品，可以買，

可以賣，可以打罵，可以轉手。 

她在現代過了二十五年，穿書後不適應古代婚姻觀不想嫁人很正常，她覺得有一

句話說得很好，「古代婚姻的本質，就是確保每個男人都有屬於他們的奴隸」，她

才不想伺候人，堅決不成親。 

邵成跟妻子朱氏一開始覺得不太好，女孩子家，還是得有個男人依靠是不是，沒

男人就沒孩子，沒孩子死了都沒人拿香，這怎麼得了？ 

可見女兒十分堅定，後來也由她了，至於邵家輩分最高的田婆子當然聽兒子的話，

兒子都說沒關係了，那應該就沒關係吧，老婆子見識少，兒子好歹讀過幾年書，

聽兒子的準沒錯。 

邵云湖就這樣從鄉下姑娘適合成親的十四十五歲，拖到今年二十。 

當然也有人上門說親，邵云湖好手好腳，家務農活都能做，刺繡更算得上好手，

她的繡品賣三百文都有人掏錢，這樣的人力誰不愛，但邵成跟朱氏想起女兒的懇

求，都沒答應——雖然他們不懂女兒為何不想成親，但身為父母對孩子有本能的

偏愛，孩子不願意，那就算了，退一步說，邵云湖做做女紅，幫忙鄰居帶帶孩子，

收入也還過得去，就算將來一峰的媳婦容不下這大姑子，靠著自己也餓不死，遂

不想勉強邵云湖了。 

邵云湖就這樣順順當當過下來，當然在鄉下地方，不成親的大姑娘畢竟少見，難

免引人側目，但也幸運稻豐村還算純樸，背後的竊竊私語雖然避免不了，倒是沒

人當面講什麼難聽的話——邵云湖不怕那些言論，但相處了這麼多年，她跟書中



的邵家人有著深厚的感情，她不想他們為難。 

也許是因為邵云湖的另類起頭，方三丫跟林招弟也都是年過十五沒成親，兩人都

是務農的一把好手，播種，割稻，做得又快又好，這樣的丫頭自願留在娘家當勞

力，方家跟林家可是求之不得。 

由於有著相同的想法，邵云湖倒是跟方三丫還有林招弟走得近了些，一些年輕媳

婦會笑她們沒有男人，邵云湖也不會生氣，每天早上五點起床煮全家的飯，伺候

祖父祖母，公公婆婆，丈夫吃飯，這樣的日子好開心嗎？她邵云湖可是能睡到早

上七點啊，睡眠充足很重要，但鄉下媳婦沒一個能睡飽的。 

但是呢，這個沒有對錯問題，就是人各有志，邵云湖也會想，自己是這樣在書中

過完一生，然後就能回到現代嗎？ 

她一直是這樣覺得，剛開始還會以為是作夢，後來知道不是，想著就當來度劫吧，

等她在《伐越傳》中老死了，或許就會在她淡水小套房中醒來，然後她可以回到

工作的幼稚園，面對那些可愛的小朋友，小孩子真的是天使，跟他們遊戲，教他

們學會自己的名字，教他們唱歌跳舞，看著他們慢慢懂事，跟自己有情感上的互

動，真的超有成就感，雖然少數的爸媽很擺爛，但是無損她對幼兒教育的熱情……

她希望快點過完這一生，這樣她才能回去。 

 

 

時序入春，邵云湖剛剛歷經了十幾天的插秧農活，人類的身體真奇怪，她八歲第

一次插秧，回到家中累得動彈不得，隔天都無法下床，田婆子以為她想偷懶，罵

了一頓，太冤枉了，她不是偷懶，是真的起不來，她像被狠狠打過一樣，動一下

都是鑽心疼痛，誰想得到當時那樣難受，經過了漫長歲月居然習慣了，插秧十小

時，回到家裡洗乾淨手腳，換件衣服，又是一尾活龍。 

晚餐照例是比較好的，青蔥韭菜，大蒜油菜，蘿蔔乾，白煮春筍。 

沒有肉。 

《伐越傳》是一本戰亂小說，故事背景當然不會富饒，邵家不過是普通農戶，不

是逢年過節，是沒肉的，當然也沒油，邵云湖覺得自己現在這個身體應該只有四

十公斤，吃得太少了，營養不夠。 

在這樣普通的飯桌上，邵成跟邵一峰還各有一顆水煮蛋——因為兩人是男丁，這

就是古代的價值觀。 

邵成身為一家之主，舉起筷子，夾了青蔥韭菜到田婆子碗中，「母親，吃飯。」 

一向喜歡裝模作樣的田婆子這也拿起筷子，笑咪咪的吃了，其餘人這才動筷子。 

邵云湖覺得這四樣菜真的色香味，一樣不佔，她肚子很餓可沒胃口……唉，她好

想吃海底撈。 

「湖丫頭。」田婆子吃了一口飯，想起什麼似的，「費三嬸四月要娶媳婦，在找

酒席幫手，我已經答應下來，錢也收了，到時候妳就過去幫忙打下手。」 

邵云湖沒反駁，「好。」 

朱氏想說些什麼，只是想起自己的身分不過是個媳婦，總不能指責婆婆不對，只



能心疼的看女兒一眼，然後低頭吃飯。 

身為獨苗的邵一峰皺眉，「祖母，不是跟您說了以後這種酒席的活不要接嗎，又

熱又累，再小心都會被燙到，明明是主人家準備得菜少了，還要賴廚房偷吃，我

們家雖然不富裕，但也不需要姊姊去做這種活。」 

面對這唯一的男孫開口，田婆子雖然內心不悅，但也勉強還維持著臉色，「費家

給了五十文錢，這可不少，反正湖丫頭在家也不過刺刺繡，又不是什麼大事，擱

著隔天刺也沒差別，不如去賺這五十文，祖母給你買隻雞腿補一補。」 

邵一峰不悅，「姊姊被糟蹋一日換來的雞腿，我不吃。」 

古板的邵成放下筷子，被太陽曬黑的臉有著不高興，「怎麼這樣跟祖母說話，祖

母還不是為你好，多吃一點，吃壯一點，今年已經十六歲，該娶妻子了，不能像

小孩子那樣不聽話。」 

邵云湖內心有點感動，不愧是她一手帶出來的弟弟，還知道跟她站在一邊。 

不過就是去酒席打下手，不過就是被燙幾個小疤痕，她才不怕呢，她要盡量證明

自己的價值，這樣爹更不會想把她嫁出去。 

「田婆子，田婆子。」籬笆外傳來里正的聲音，「云湖在不在哪？」 

鄉下地方，里正就是最大的官，聽得里正聲音，一家人全都站起來了，田婆子一

馬當先衝出去，「在哎，里正大人，怎麼回事？」 

里正走進來，一臉喜色，「有個好活計介紹給云湖。」 

一聽得好活計，田婆子臉都亮了——她看中牛春花，想說給邵一峰作媳婦，可是

身強體壯的牛春花行情好，牛家說要十兩銀子做聘金，哪家先給十兩，牛春花就

當哪家媳婦。 

田婆子跟兒子媳婦商量了，三人勉強湊了八兩，還差二兩，現在里正說有好活計，

那可是好消息。 

田婆子討好的說：「里正大人，快些進來，喝點開水潤潤喉。」 

「不了，話先說在前頭，要是事成了，老規矩。」里正直白的說。 

鄉下地方的不成文默契，介紹工作成功了，第一個月的月銀要分一半給介紹人，

當作答謝。 

田婆子陪笑，「那是當然，不知道是什麼好活計，勞得您親自跑一趟。」 

里正捋了捋鬍子，有點得意，「是這樣的，京中來了貴人，現住在薛員外家中，

那貴人領命到江南辦事兩個月，身邊帶著父母雙亡的小姪女，那小姑娘才五歲，

正是需要照顧的時候，卻沒想到京中帶來的丫頭水土不服，個個上吐下瀉，無法

伺候，那貴人才想找人去陪伴，我想著你們家的云湖七竅玲瓏心，小時候去勝安

寺玩，以為她只是貪圖師太給的糖果，卻沒想到就學會寫字，去伺候那貴人的姪

女，應該不是問題，貴人要待兩個月，這要是運氣好，賞銀就夠邵家蓋院子。」 

田婆子眼睛都亮了，每逢寺廟擺戲，她都會去看，戲中貴人出手大方至極，每次

都是一兩一兩的給，兩個月哪，云湖能拿多少銀子，到時候他們邵家可就發達了，

可以幫一峰蓋大院子，可以說上牛春花，她老婆子還要天天吃雞腿。 

田婆子太激動，一下氣血上湧，後退了好幾步，邵一峰眼疾手快，連忙扶著祖母



坐下來，又端了白水過來，田婆子過了一會才緩過氣。 

里正這消息，對邵家來說可是天上掉下來的餡餅，怎麼剛剛想給邵一峰說親需要

錢銀，邵云湖就來了這好差事？ 

邵云湖想，哎，這不是替她量身打造的工作嗎？ 

她可是幼教系畢業，領有幼師資格證，又特別喜歡小朋友的人。 

從業三年，哪怕再調皮搗蛋的小魔王，她都能馴成小天使，她特別會訓練小朋友

上廁所跟吃飯，不要小看這兩件事情，可是人生大事，只要小孩子能自己上廁所

跟自己吃飯，爸媽的工作就減少一大半了。 

五歲女娃是嗎？很好很好，在她的擅長範圍中。 

京中貴人，不知道貴到多貴？出手大不大方？這《伐越傳》的故事背景不是太富

庶，賞銀大概不會太多，但京中人士最愛面子，應該也不會太少，如果像里正說

的，賞銀能蓋大屋，那她在邵家也算立定腳跟了——即使將來的弟媳婦看她不順

眼，也不能拿她怎麼樣，後頭的大屋可是用她的工錢蓋的呢，後半輩子穩了。 

想到這裡，邵云湖那是非常積極，「多謝里正，不知道是現在就過去呢，還是明

天一早我自己去薛府的角門報到？」 

里正或許是想起自己的酬勞，表情十分和藹，「妳現在跟我過去，聽薛家的管家

說，晚上看誰能哄那小貴女睡，就用她了，要是順利，薛家會發衣服鞋襪下來，

妳什麼都不用準備。」 

田婆子一聽大急，「里正的意思是還有別的丫頭要去？」 

「那是當然。」里正也不隱瞞，「我還打算去找張金妞，她有十幾個弟弟妹妹，

對付孩子肯定有經驗，鄭翠翠也是要的，她幾個哥哥的孩子都是她在帶。」 

田婆子陪笑，「我家云湖雖然只幫鄰里照顧孩子，那也是經驗充足，里正大人發

個好心，張金妞跟鄭翠翠就不要找了，就我們云湖吧，我回頭包個大紅包給您。」 

聽到「紅包」，里正的笑容馬上親切多了，「我老實說了吧，那小小姐雖然父母雙

亡，但有個官爺叔叔護著，脾氣可不小，薛員外家中的丫頭全哄了一遍，都不行，

這才想找外面的，我也收了那貴人銀子，答應多找幾個，那小小姐沒人安撫，已

經兩三日睡不好，她在怎麼脾氣大，現在應該也累了，我也不白拿妳紅包，安排

云湖第一個上，運氣好，小娃兒睡著，那就萬事大吉。」 

 

 

邵云湖只見過薛員外家的外牆——聽說薛員外的父親是京官致仕，俗話說，三年

清知府，十萬雪花銀。而薛老太爺當了二十幾年京官，庫銀之豐可想而知，要不

是從馬上摔落，從此站立不得，恐怕也沒這樣早回鄉。 

薛家的外牆長長的延伸出去，直到街尾盡頭的轉角，夕陽西下，紅輪剛好從那個

角邊落下，藍色的琉璃瓦，冒頭的大樹，更顯得薛家富貴非凡。 

邵云湖跟鄭翠翠不過見面打招呼的關係，但跟張金妞可算得上是好朋友，兩家住

得近，年紀又都大齡未婚，差別在邵云湖是自己不想成親，但張金妞卻是因為弟

妹太多，家中還需要她這個勞力，所以仍小姑獨處。 



張金妞沒見過什麼世面，看到薛家宏偉的外牆，這就不安了，一下拉住邵云湖的

手，「云湖，以前看薛家不覺得這樣氣派，怎麼今日看起來有點不一樣。」 

邵云湖笑說：「因為我們現在是找活計，將來的主人家，看上去當然不同了。」 

張金妞臉上又是冀望，又是忐忑，「里正說了，只要跟那小小姐有緣分，都會被

留下，希望我們三人都能得到這份差事，互相作伴，那就太好了。」 

鄭翠翠一臉不以為然，「我可不想，要留妳們留下就好。」 

張金妞覺得奇怪，「翠翠不想的嗎？」 

「貴人難伺候，我自問伺候不起，至於賺多少賞銀，爹娘也不會給我，與其天天

擔心挨嬤嬤打，還不如回家照顧我那十幾個姪子姪女，至少是我打罵人，不是人

打罵我。」 

邵云湖覺得也有道理，鄭家一個房間要睡五六人，睡不夠，還有幾個晚上得在外

面廳堂的泥地打地鋪，又如張家十幾個孩子，男女各半，養是一筆錢，成家又是

一筆錢，兩家的長輩絕對不會容許女兒存私房的，身為姊姊妹妹，肯定要為哥哥

弟弟做出奉獻。 

如果自己賺的錢自己拿不到，還不如不賺呢。 

哎，不知道什麼時候能回去現代，就不用考慮這些。 

是說她都穿書了，現代的時光是停止了嗎？就像神怪小說中的，天上一日，地上

一年，她在書中過完一生，也許在現代不過打個瞌睡的功夫。 

邵云湖一邊想著這些心事，一邊跟在里正後頭，從角門進了青磚碧瓦的薛家。 

角門邊有個胖娘子等著，雖然是深紫衣服，但料面發亮，居然是錦緞，頭上兩根

金釵明晃晃的，見到里正，兩人互相客氣了一番，里正又給她們三人做介紹，邵

云湖這才知道胖娘子姓郝，是薛家的管事娘子。 

郝娘子一邊往裡走一邊說：「貴人姓賀，是朝中大員，小貴人叫做寶兒，妳們稱

呼寶小姐就是，我話說在前頭，寶小姐今日鬧脾氣，還沒吃晚飯，誰能哄著吃了

晚飯，誰能哄著睡覺，賀大人都有賞。」 

邵云湖想，奇怪，這賀大人不會自己哄賀寶兒吃飯嗎？還是他自己也哄不來？ 

郝娘子接著說：「前一兩日都是賀大人親自餵寶小姐吃的飯，不過賀大人今日有

應酬，要去府尹處，寶小姐這才到現在還沒吃晚飯。」 

原來是這樣。 

邵云湖想，她最擅長應付這種被寵壞的小妞了，現代社會少子化，很多夫妻都只

生一個，寵得不得了，但她也不是吃素的，那些小霸王在她這裡待個幾天就會變

成小乖乖，餵吃飯？小意思。 

想到賞銀，邵云湖忍不住心花怒放。 

薛家挺大，左彎右拐的，經過幾棵環抱大樹，這才到了一個院落，上面蒼勁的字

跡寫著：有朋院。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看來就是客院了。 

幾人才剛剛穿過垂花門，就聽到小孩子的哭鬧聲，都已經有點啞了，摻雜著丫頭

小聲的勸慰，「寶小姐，您吃點吧」，「寶小姐不喜歡這些飯菜，不如奴婢們給您



做些甜食」，「寶小姐心裡不痛快，打罵奴婢便是，千萬別再哭了，嗓子會哭壞的」。 

邵云湖想著，可憐的丫鬟，小霸王自己要哭的，但是真把嗓子哭啞，那就是丫鬟

照顧不周，被打被罵都活該。 

郝娘子皺了皺眉頭，終於還是說：「賀大人帶了幾人伺候寶小姐，卻沒想到那幾

人都水土不服，現在都還躺在床上喝藥，寶小姐見不到熟人會害怕也是當然，妳

們進去可別嚇著她。」 

邵云湖連忙裝乖。 

推開格扇，就見到小霸王坐在美人榻，哭得一把鼻涕一把眼淚，委屈得不行，旁

邊兩個丫頭拿著小碗跟湯匙，彎腰勸慰，明明是春天，但她們額頭上都是汗。 

兩個丫頭見到郝娘子，連忙過來，一臉害怕的賠罪，「郝娘子再給我們點時間，

我們一定勸得寶小姐吃晚飯的。」 

「不用了，我帶了幾個人，里正說是帶孩子的一把好手，讓她們試試。」郝娘子

說完，轉過頭，「妳們誰有給小娃兒餵食的經驗？」 

邵云湖有對銀子的需求，又照顧過一班又一班的小朋友，此刻一馬當先，「我來。」 

郝娘子點點頭，有點欣賞，能不能成是一回事，至少願意嘗試，那就是好事。 

邵云湖接過那丫鬟手中的鮮魚粥，走到還在哭嚎的小霸王旁邊坐下，自顧的開口，

「很久很久以前，海裡住個個紅髮公主，公主在海底過得優遊自在，公主有著銀

鈴般的歌聲，只要她一唱歌，魚兒都會游到她身邊來……」 

小霸王止住了哭嚎，睜大眼睛，似乎在奇怪，海裡怎麼會有公主？ 

邵云湖說了大概五分鐘，見時機成熟，舀起已經半涼的鮮魚粥，餵了小霸王一口，

小霸王嚼了嚼，吞下去了。 

然後邵云湖又繼續說著人魚公主的故事，說到一半而已，一碗魚片粥已經餵得乾

乾淨淨。 

張金妞想著要表現一下，連忙遞上桌子的雞汁蒸蛋。 

邵云湖接過，蒸蛋比較燙，所以她小心翼翼的一層一層刮下來，直到把人魚公主

的故事說完，結局她當然改了，王子發現救自己的是人魚公主，娶了她，永遠幸

福的生活在一起。 

小霸王很滿意，「姊姊明天再給我說故事。」 

邵云湖一下就喜歡她了，是姊姊，不是阿姨，誰說小孩不懂事。 

春寒料峭，小霸王年紀小就不用洗澡了，擦澡就行，這可是張金妞的擅長項目——

張家的小孩實在太多了，張金妞從六歲開始就幫弟弟妹妹洗澡擦澡，已經熟練到

閉著眼睛都能做。 

小霸王吃飽喝足，又換了乾淨的衣服，薛員外家有專門念詩的女先生，過來給小

霸王念了莫約半時辰的古詩，邵云湖看看時間差不多，給她除了外服，放上床鋪

安睡，自己也躺上去，把賀寶兒摟在懷中輕拍，賀寶兒聽著心跳，一下就睡了。 

邵云湖輕手輕腳下床，迎上的是郝娘子喜悅的眼光。 

幾人出了格扇，在小院子裡，郝娘子很直接塞了個紅包給里正，「邵姑娘跟張姑

娘留下，我們薛家什麼都有，不用特別回家拿取衣服事物了。」她又拿了一把銅



錢給鄭翠翠，「鄭姑娘跟我們薛家沒緣分，請鄭姑娘喝點茶水。」 

里正拿了紅包，領著鄭翠翠，高高興興去了。 

 

 

邵云湖跟張金妞跟著一個叫做喜逢的大丫頭到了有朋院的後罩房，給兩人分配了

房間，櫃子，沒多久，喜逢就拿來兩人的衣服跟鞋襪——薛家是大戶，大戶有大

戶的規矩，普通丫頭穿的是淺紫色的衣服，伺候主人家的丫頭是深紫色的衣服，

喜逢穿的就是深紫，至於郝娘子不但是深紫，還是綢緞，階級更高。 

晚上睡在硬板床上，邵云湖可是十分高興，沒想到自己穿書二十年，哄娃功力不

減，只要這幾個月好好照顧賀寶兒，她就不用擔心日後的生活了。 

張金妞坐在床沿，開了窗看一下外頭，然後又關起來，猶豫了一下還是開口，「云

湖，邵大叔有沒有說過要怎麼安排妳的賞銀？」 

「給家裡蓋後院，蓋個四個房間吧，我住一間，一峰將來娶媳婦住一間，兩間給

孩子，當然這都只是想想，我聽說薛家的下人一個月至少一兩月銀，就算什麼賞

銀都沒有，也能拿二兩呢，夠湊錢給我弟弟娶牛春花了。」 

張金妞意外，「一峰想娶牛春花？」 

「誰家不想呢。」 

張金妞也覺得自己反應過度，「也是，要是我家有十兩銀子，爹娘肯定也要說牛

春花了，能務農，能刺繡，人高馬大，一看就好生養，只不過十兩銀子真的太多

了，我們一般人也拿不出來。」 

邵云湖完全認同，「我也覺得牛家這聘金禮數太大，有時候我在想，會不會牛家

不想讓牛春花這麼早嫁人，所以故意開這條件，我們稻豐村不過鄉下小地方，一

般嫁娶也就三兩銀子，牛家卻要求十兩，太強人所難。」 

張金妞嘆了口氣，「我有時候真不明白，為什麼當爹娘的要這樣為難自己的女兒，

我今年都十八歲了，爹娘不讓我成親，說弟弟妹妹還需要我，我嫁人了，家裡的

弟弟妹妹誰照料？但他們一直生，家裡每兩年就有小娃娃，我是真的很累了，我

想嫁人，想有自己的孩子……我剛剛突然有一種想法，要好好照顧賀寶兒，這樣

說不定賀大人會買下我，讓我能跟到京城，配個小廝或者花匠，一起相守過日子，

沒錢也沒關係，我不嫌他窮，他也別嫌我年紀大，總比在家幫襯弟弟妹妹強。」 

邵云湖完全懂張金妞的難處，他們稻豐村有一個沈娘子就是因為照料一直來的弟

弟妹妹，二十五歲還沒嫁人，等到爹娘終於生不出來，換弟弟們的孩子陸續來到，

那個沈娘子的一生就是不斷拉拔沈家的新生兒，等到她年紀大了，身體不好，再

也無法當免費勞力時，弟弟們就把她轟出門了，說已經白養她二十年，她不能這

樣一直賴在沈家。 

沈娘子現在住在村尾的破廟，村人同情她，經過時會給她幾枚銅錢，或者一些吃

的，但無論如何，都太可憐。 

看著張家對張金妞的狠勁，張金妞想去京城，遠遠逃離那個吸血的家，也是理所

當然。 



邵云湖又想起自己，雖然一峰是自己的親弟弟，現在看起來也很友愛她，但將來

會怎樣不知道，枕頭風最可怕了，太多人娶了老婆就變了一個人，看來她的計畫

還是得修正一下。 

貴人在江南最多兩三個月，那她就是二、三兩保底，這銀子肯定拿來給一峰娶妻

了，不用多想。 

可是萬一她拿到了賞銀，而且這賞銀很多，足夠蓋起大屋，她就一半存錢莊，當

自己的養老保險，一半上繳改善居家環境，並且要求立個字據，說明誰也不能把

她趕出去。 

這樣好，凡事多想三分，麻煩就減少三分。 

寧願當一回小人，也不要像沈娘子那樣太重親情而晚景淒涼。 

邵云湖想起什麼似的，「話說回來，妳知不知道這賀大人到底什麼官兒啊？」 

這可是關乎賞銀大不大方，甚至關乎著張金妞會不會被買下來回京伺候的大事。 

張金妞滿臉奇怪，「妳不知道嗎？」 

邵云湖一時答不出來，過了一會才說：「我，我該知道嗎？」 

張金妞一下來了興致——她天生八卦，最愛打聽，那賀大人剛剛入住薛員外家時，

她就問了，現在聽得邵云湖不明白，連忙說了起來，「好大的官，比戲曲裡的大

官都要大上很多，聽說賀大人上朝時，衣服上繡蛇的。」 

邵云湖點點頭，蟒紋，那是七品以上了。 

京官沒有命令不得離京，這賀大人不但離京了，還攜同一個小孩，這些都要上報，

由此可見，皇帝是挺看重這個賀大人的。 

邵云湖繼續推理。 

賀大人帶著姪女，卻沒帶妻子，應該是單身，不然說不過去。 

就算考試耽誤了婚期，既然已經入朝，且位列七品以上，應該有很多人想說親，

上面的官員肯定想拉攏過來當自己人，官員的女兒做什麼用的？就是用來建立姻

親關係的。 

除非他品行有瑕疵，可是若真如此，早就被政敵給舉報拔除官位了，怎麼可能還

出京辦事，這可是多大的榮譽。 

好龍陽？可是無論現代還古代都有看重權力看重面子和香火的人，好龍陽沒關係，

不妨礙成親生孩子。 

邵云湖想破頭，都想不出賀大人不成婚的理由，回過神來，張金妞已經睡了，還

微微發出鼾聲。 

邵云湖覺得自己鑽牛角尖了，賀大人成不成親，為什麼不成親，關自己什麼事情，

自己只要打起精神，好好照顧賀寶兒就是。 

其他的不用多想，因為那些都不是她能想的。 

 


